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说明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拟

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股份”）转

让持有的一汽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财务”或“标的公司”）6.4421%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外商

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出售资产，不涉及发行股份，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

和股本结构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发生变动，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使上市公司出现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3、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价格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要求的评估

机构出具并经吉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

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5、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现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本结构、获取一

定的流动资金，可以进一步推进和聚焦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相关领域的发展。本

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后



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6、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将继续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

立性的相关规定； 

7、本次交易前，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设置

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具有健全

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上述法人治理结构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发

生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将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

易有利于公司继续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特此说明。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22 日 


